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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勞工處「勞動條件自主檢視表」 

115.2.12修訂 

勞動基準法（以下簡稱勞基法）施行迄今已逾 30 年，為使適用該法之雇主瞭解並遵守法令規

定， 落實保障勞工權益，請確實依下列自主檢視事項，審視相關制度是否符合法令規定，如勾

選項目顯示「」表示未符合，請予以調整，以利貴公司/貴單位之各項制度皆能符合法制。 

一、 工時規定 

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1 

每日正常工時為何? 

例假及休息日排定

方式為何? 

(可複選) 

□ 每日正常工時 8小時 

□ 每日正常工時超過 8小時 

□ 有實施   週彈性工時 

□ 無實施彈性工時 

一週起迄為：週  至週   

□ 固定週休二日(週六、週日) 

□ 採排班制 

□ 每週至少 2日休息 

□ 每週至少 1日休息 

□ 每月至少休息 8日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勞工正常工作時間，每日不得超過

八小時，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。 

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，其

中一日為例假，一日為休息日。 

 

2 
勞工是否連續工作

超過 6日 

□ 有連續工作超過 6日，未實

施彈性工時，亦未例假例外

調整 

□ 無連續工作超過 6日 

除實施四週彈性工時或例假例外調

整之外，雇主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

超過 6日。 

3 

實施彈性工時制度

是否經工會或勞資

會議(無工會者)同

意？ 

※若無實施彈性工時

制度，第 4項免答 

□ 是。 

   □ 經企業工會同意。 

   □ 經勞資會議(無工會者)

同意。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

   □ 不清楚相關規定。 

   □ 請全體或各部門勞工一

起討論。 

   □ 其他：           

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

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始得實

施彈性工時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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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4 

是否依彈性工時制

度約定每日、每週

正常工時及例假、

休息日? 

※彈性工時行業別可

至【勞動部/業務專

區/勞動條件、就業

平等/工時(休息、休

假、請假)/工時制度

及工作彈性化措施介

紹】查詢。 

□ 二週彈性工時。 

每日正常工時 

□ 不超過 8 小時。 

□ 不超過 10小時。 

每週正常工時 

□ 不超過 40 小時。 

□ 不超過 48 小時。 

每週至少 1天例假 

□ 連續工作未逾 6日。 

□ 連續工作逾 6日。 

每 2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 

□ 至少 4日。 

□ 未達 4日。 

1.二週彈性工時制度，每日正常工

時不得超過 10小時。 

2.超過變更後每日正常工時時數之

部分，即屬延長工作時間。 

3.二週彈性工時制度，每週工作總

時數不得超過 48小時。 

4.超過二週彈性工時每週工作總時

數上限 48小時之部分，即屬延長

工作時間。 

5.二週彈性工時制度，每 7日中至少

應有 1 日之例假，且不得使勞工連

續工作逾 6 日，而每 2 週內之例

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4日。 

□ 八週彈性工時，行業別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每日正常工時 

□ 不超過 8 小時。 

□ 不超過 10小時。 

每週正常工時 

□ 不超過 40 小時。 

□ 不超過 48 小時。 

每週至少 1天例假 

□ 連續工作未逾 6日。 

□ 連續工作逾 6日。 

每 8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 

□ 至少 16日。 

□ 未達 16日。 

1.八週彈性工時制度，每日正常工

時不得超過 8小時。 

2.超過變更後每日正常工時 時數

之部分，即屬延長工作時間。 

3.八週彈性工時制度，每週工作總

時數不得超過 48小時。 

4.超過八週彈性工時每週工作總時

數上限 48小時之部分，即屬延長

工作時間。 

5.八週彈性工時，每 7日中至少應有

1日之例假，且不得使勞工連續工

作逾 6 日，而每 8 週內之例假及

休息日至少應有 16日。 

□ 四週彈性工時，行業別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每日正常工時 

□ 不超過 8 小時。 

□ 不超過 10小時。 

每 2 週至少 2 天例假，每 4

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 

□ 至少 8日。 

□ 未達 8日。 

1.四週彈性工時制度，每日正常工

時不得超過 10小時。 

2.超過變更後每日正常工時時數之

部分，即屬延長工作時間。 

3.四週彈性工時，每 2週內至少應有

2 日之例假，而每 4 週內之例假

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8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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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工資給付規定 

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1 

是否置備工資清冊，

記錄勞工工資結構、

工資加減項目? 

□ 是。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

□ 僅記錄勞工實領工資總

額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

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，將發放

工資、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、

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。 

2 
是否將工資清冊置

備 5年以上？ 

□ 是。 

□ 否。 

□ 勞工離職即銷毀。 

□ 未滿 5年。 

工資清冊應保存 5 年(勞工離職亦

同)。 

3 

與勞工約定工資是

否 達 法 定 最 低 工

資？ 

□ 是。 

□ 否。 

115年 1月 1日起， 

1. 每月最低工資為 29,500元。  

2. 每小時最低工資為 196元。 

4 

勞工發生遲到、早退

情形，工資如何計

算？ 

□ 依約定工資按比例計算出

勤時數之工資。 

□ 遲到/早退    分鐘固定扣

發工資     元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

得依約定工資至多按比例扣除未出

勤工資(以月薪 30,000元為例，遲到

10 分鐘可扣 20[(30,000 元÷30 天÷8

小時÷60分鐘)*10分鐘] 

5 

是否按月提供薪資

明細給勞工？或可

自行查詢列印? 

□ 是。 

□ 提供紙本薪資明細。 

□ 寄送電子薪資明細。 

□ 自行至線上系統查詢列

印。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

□ 不須給予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

雇主給付工資的同時，應提供工資各

項目計算方式明細(即薪資單)予勞

工，得以電子、紙本或其他勞工得隨

時查詢之形式給予之。 

  



 

4 
 

三、 出勤與加班費規定 

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1 
是否記載勞工上、下

班時間至分鐘？ 

□ 是。 

□ 上、下班時間以    

方式記錄至分鐘。 

□ 否。 

□ 僅記錄上班時間。 

□ 僅註記出勤日期。 

□ 皆無記載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

雇主應置備勞工「出勤紀錄」，並保

存五年。 

「出勤紀錄」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

形至分鐘為止。 

2 
是否保存勞工出勤

紀錄 5年以上？ 

□ 是。 

□ 否。 

□ 勞工離職即銷毀。 

□ 未滿 5年。 

3 

輪班制勞工更換班

次時，間隔休息時間

可連續休息多久? 

□ 至少 11小時。 

□ 超過 8小時未達 11小時。  

□ 8小時以下(含 8小時)。 

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，其工作班次，

每週更換一次。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

此限。更換班次時，至少應有連續十

一小時之休息時間。 

4 
勞工一日休息時間

如何安排? 

□ 工作 4小時休息 30分鐘。 

□ 工作超過 4小時再休息 30

分鐘。 

□ 無論工作情形繁忙與否，

勞工自行安排休息時間。 

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，至少應有三十

分鐘之休息。雇主應留意勞工工作情

況是否允許其繼續工作四小時，可確

實休息三十分鐘。 

5 

延長勞工工作時間

是否有經工會或勞

資會議(無工會者)

同意？ 

□ 是。 

□ 經企業工會同意。 

□ 經勞資會議同意。 

□ 否，原因： 

□ 不清楚相關規定。 

□ 請全體或各部門勞工一

起討論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

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

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工作時

間延長之。 

6 

延長勞工工作時間

一個月時數上限為

何?一天連同正常工

作時間上限為何? 

一個月上限： 

□ 不超過 46小時。 

□ 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

實施加班總量管制，單月

不超過 54 小時，且 3 個

月不超過 138小時。 

□ 超過 46小時。 

一天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上限： 

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

工作時間，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；

延長之工作時間，一個月不得超過四

十六小時，但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

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

後，延長之工作時間，一個月不得超

過五十四小時，每三個月不得超過一

百三十八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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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□ 不超過 12小時。 

□ 超過 12小時。 

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，依

前項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，

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。 

7 
是否有加班申請規

定？ 

□ 是，需填寫申請單。 

□ 未申請者，無給付加班

費。 

□ 未申請者，仍依勞工實際

出勤情形，付加班費。 

□ 否 

□ 以出勤紀錄計算加班費。 

□ 無加班之需求。 

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，應依勞動

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

間之工資。 

8 
加班費計算基準為

何? 

□ 以全薪計算 

□ 以底薪計算 

□ 有其他工資項目 

□ 無其他工資項目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加班費係以平日每小時工資額(勞工

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全部工資

換算)，乘以法令規定加給倍數及加

班時數。 

勞工之工資結構除底薪以外如還有

其他項目，且該項目亦屬工資之定義

者(即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)，應

將其納入計算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才

符合法令。 

9 
是否有加班補休制

度？ 

□ 否，加班一律計給加班費 

□ 是。 

□ 加班僅能申請補休。 

□ 加班前就必須選擇補休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勞工於平日或休息日加班「後」，由

勞工選擇加班費或補休，雇主不得片

面要求勞工皆選擇補休，或要求勞工

一次性向後拋棄未來加班費的請求

權。勞工如加班有選擇補休意願，並

經雇主同意，始可將加班時數換成補

休時數。 

10 

員工加班補休是否

有使用期限？屆期

未 休 時 數 如 何 處

理？ 

□ 補休有期限： 

□ 逾期直接換算加班費。 

□ 逾期補休時數直接消滅。 

□ 補休無期限。 

1. 勞資雙方得約定加班補休申請之

期限，但補休之期限超過特別休

假所約定年度之末日者，以該日

為期限之末日。 

2. 逾期或屆法定期限未補休之時數，

應依延長工時或休息日當日工資

標準給予加班費，不得逕予消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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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休假規定 

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1 

勞工於國定假日出

勤時，是否計給加倍

工資？ 

□ 是。 

□ 否 

□ 勞工得另行選擇補休 

□ 不另給額外費用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

雇主應使勞工於國定假日休假，工

資照給。如經勞工同意出勤者，應

給予勞工加倍工資(月薪制者即加給

1日工資；時薪制者，以加倍時薪

乘以當日出勤時數計給。)。 

2 

年資 6 個月以上之

勞工，是否依規定給

予特別休假？ 

□ 是 

□ 否，原因： 

□ 工作太繁忙，無法讓勞

工休假。 

□ 直接結算工資。 

□ 勞工自行放棄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

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

特別休假： 

1. 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，三日。 

2. 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，七日。 

3. 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十日。 

4. 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，每年十四

日。 

5.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，每年十五

日。 

6. 十年以上者，每一年加給一日，

加至三十日為止。 

3 

如勞工無法休畢當

年度之特別休假，是

否於年度終結 30 日

內或勞動契約終止

時折計未休工資？ 

□ 是。 

□ 否 

□ 可由勞工選擇遞延至次

年度休畢。 

□ 未休畢者，一律視為放

棄。 

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

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

資。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，經勞雇

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，於

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

日數，雇主應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

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發給工資。 

4 

勞工特別休假之期

日及未休之日數所

發給之工資數額是

否有記載? 是否有

以書面通知勞工? 

□ 是(可複選) 

□ 記載於工資清冊。 

□ 記載於           。 

□ 記載之資料有書面提供

勞工。 

□ 否 

□ 記載之資料僅留存於雇

主，不提供勞工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

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

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，記

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

冊，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

勞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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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童工、女工工作規定 

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1 

是否有聘雇未滿 18

歲之勞工？ 
※若無未滿18歲勞工，

第 2項至第 4項免答 

□ 是 

□ 未滿 15歲。 

□ 15歲以上未滿 16歲。 

□ 16歲以上。 

□ 否。 

雇主不得僱用未滿 15歲之人從事工

作。但國民中學畢業或經主管機關

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其身心

健康而許可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 

聘雇未滿 18 歲之勞

工是否置備法定代

理人同意書及年齡

證明文件? 

□ 是 

□ 僅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

□ 僅有年齡證明文件 

□ 兩者皆有置備 

□ 否。 

未滿 18 歲之人受僱從事工作者，雇

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

年齡證明文件。 

3 

聘雇 15 歲以上未滿

16 歲之勞工每日工

時為何?每週工時為

何? 

(可複選) 

□ 每日工時 8小時以內，每

週工時 40小時以內。 

□每日工時超過 8小時，每週

工時超過 40小時 

15歲以上未滿 16歲之受僱從事工

作者，為童工。 

童工每日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

時，每週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四十

小時，例假日不得工作。 

4 

是否有使 15 歲以上

未滿 16 歲之勞工於

午後 8時至翌晨 6時

工作？ 

□ 是。 

□ 人手不足 

□ 勞工自願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

□ 否。 

童工不得於午後 8時至翌晨 6時之

時間內工作。 

5 

是否有使妊娠或哺

乳期間之女性勞工

於夜間工作(午後

10時至翌晨 6時)情

形？ 

□ 是，原因： 

□ 人手不足 

□ 勞工自願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

□ 否。 

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性勞工不得於

午後 10時至翌晨 6時出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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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其他勞工權益規定 

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1 

是否有為勞退新制

勞工提繳勞工退休

金 6%？ 

□ 有。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

□ 勞工自行要求不需提繳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對於適用新制勞工退休制度之勞工，

應依規定提繳勞工退休金。 

2 

是否由事業單位負

擔勞工退休金 6%提

繳費用？ 

□ 是。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

□ 由勞工工資扣除。 

□ 未為勞工提繳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雇主應為勞工提繳勞工退休金 6%，

不得由勞工工資扣除。 

3 

對於選擇舊制勞工

退休制度或保留舊

制年資之在職勞工，

於去年底估算勞退

專戶餘額，餘額是否

已足夠支應本年度

符合退休條件勞工

之退休金數額? 

※事業單位若於 94 年

7月 1日以後成立，第

3項、第 4項免答 

□ 是 

□ 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雇主應於每年年度終了前，估算勞工

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，該餘額不足給

付次一年度內預估成就第五十三條

或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退休條

件之勞工，雇主應於次年度三月底前

一次提撥其退休金差額，並送事業單

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議。 

4 

對於選擇舊制勞工

退休制度或保留舊

制年資之勞工，是否

按月提撥勞工退休

準備金，並存儲專戶

中? 

□ 是 

□ 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保障勞工之退休金，雇主應依勞工

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

五範圍內，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

金，專戶存儲。 

5 

是否依勞資會議實

施辦法選出勞方代

表、指派資方代表，

並造冊送主管機關

備查? 

□ 是 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

□ 勞資會議名冊未送主管

機關備查。 

□ 勞方與資方代表人數不

同。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

勞資會議名冊應經主管機關備查，且

勞資會議代表任期不得逾 4年，勞方

代表不得由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

一級業務行政主管人員擔任。 

勞資會議由勞資雙方同數代表組成，

其代表人數視事業單位人數多寡各

為二人至十五人。 

事業單位人數在 100人以上者，勞資

雙方代表各不得少於 5人。 

6 是否每 3個月召開 1 □ 是  事業單位應至少每 3 個月召開 1 次



 

9 
 

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次勞資會議? □ 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勞資會議。 

僱用 30人以上之事業場所，應分別

舉行勞資會議。 

7 

勞資會議開會是否

有勞資雙方代表各

過半數出席? 

□ 是 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勞資會議應有勞資雙方代表各過半

數之出席。 

代表出席人數無法達到各過半數出

席時，應另訂開會日期。 

8 

勞資會議之提案決

議是否經勞資雙方

代表協商達成共識? 

或有出席代表四分

之三以上同意? 

□ 是 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勞資雙方代表協商達成共識後應做

成決議；無法達成共識者，其決議應

有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。 

勞資會議之決議，應由事業單位分送

工會及有關部門辦理。 

七、 30 人以上事業單位特別規定 

項次 自主檢視事項 目前制度 法律規範 

1 
是否有訂立工作規

則，並公開揭示? 

□ 是（可複選） 

□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 

□ 公開揭示。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，

應依其事業性質，訂立工作規則，報

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。 

2 

是否有訂定性騷擾

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

戒辦法，並在工作場

所公開揭示? 

□ 是（可複選） 

□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□ 公開揭示。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者，

應訂定申訴管道，並在工作場所公開

揭示。 

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，應訂定性

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規範，並

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。 

3 

實施以下情形之一

者，是否於實施前一

日報主管機關備查? 

(1)加班三個月總量

管制 138 小時，

每月 54小時 

(2)輪班間隔連續 8

小時 

(3)例假例外調整 

□ 是 

□ 至勞動部線上系統備查。 

□ 發文至當地主管機關備

查。 

□ 否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，依

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

延長勞工工作時間，依勞動基準法第

34條第 2項但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，

或依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 4 項規定調

整例假，至遲應於開始實施延長工作

時間、變更休息時間或調整例假之前

一日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。 

※ 若尚有其他勞動基準法之問題，歡迎來電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勞動條件科法令諮詢專線洽詢 (04-

7532510)。 


